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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第一題：：：： 

甲向好友乙借貸新臺幣（以下同）100萬元，雙方約定期限 1年，每月須給付 5萬元利

息。屆期甲積欠半年利息未付，遂再與乙約定，將該利息與本金共同計入甲所積欠乙之買賣

價金內，共計 200萬元，甲並提供汽車一輛設定動產抵押以為擔保。請問：當事人間之法律

關係如何？【25分】 

 

 

 

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第二題：：：： 

甲將其所有 A屋出租予乙居住，約定每個月租金新臺幣 2萬元，應於每月 1日繳交，但

未定有租期，惟約定不得轉租他人。嗣甲以收回重新建築為理由，主張終止與乙之 A屋租賃

契約，起訴請求乙返還 A屋，請附具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一）第二審法院於民國（以下同）104年 8月 4日言詞辯論終結，定期於 104年 8月

18日宣判，適 104年 8月 8日蘇迪勒颱風過境，A屋有被吹毀損情形，甲乃檢具

照片向第二審法院陳明，第二審法院可否於判決中斟酌？【5分】 

（二）如第二審法院於判決理由中說明依據照片情形，仍無收回重新建築之必要而判決

甲敗訴確定，甲得否另以乙自 104年 4月起已積欠租金達二個月以上（已包括擔

保金抵償）為由，另向第一審法院起訴請乙返還 A屋？【7分】 

（三）如第一審法院依乙所提出之每月匯款證明判決甲敗訴，甲得否以乙違約將 A屋一

部分轉租給丙為由，再向第一審法院起訴請求確認甲乙之租賃關係不存在？ 

【13分】 

 

 

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第三題：：：： 

甲持執行名義向法院聲請對乙強制執行，法院於執行過程中，將乙之修車廠內之電腦檢

測儀器一台拍賣並交付予拍定人丙，另乙之房屋仍在進行第三次拍賣程序時，乙死亡。乙之

唯一繼承人丁此時始發現，該電腦檢測儀器係乙之職業上所必須之器具，或甲所持之執行名

義，係未記載執行承諾之公證書，丁應如何保障其權利？【25分】 

 

 

 

 

 

 

 

 

 

 

第四題第四題第四題第四題：：：：  

23歲甲因在國外留學而授權其父乙至 A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房屋貸款，乙就下列問題詢問

銀行承辦人，銀行承辦人員應如何回答？請附具理由說明。 

（一）銀行法對於已有自用住宅而再購置住宅之授信期間最長為多久？【5分】 

（二）如銀行要求甲增提擔保品時，甲是否可提支票作為擔保？原因為何？【5分】 

（三）銀行可否要求乙作為甲之連帶保證人或取得足額擔保仍要求甲提供保證人？ 

【5分】 

（四）甲出具授權書予乙辦理開戶與簽訂借款契約，惟並未提到可授權乙代簽本票，若

乙代簽本票是否對甲發生效力？【5分】 

（五）如甲所簽發本票未載到期日（在未授權填到期日情形下），自發票日起提示期限為

多久？【5分】 

 

 

 

 

 

 

 

 

 

 

 


